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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城管局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
实施方案

根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的《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发〔2022〕25号)和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工作的通知>的通知》(九人社字〔2022〕119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实行“考聘合一”的方式，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基本任职条件，一般应在规定的岗位结构比例(见附件1)内，按照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突出业绩的原则进行。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分为一至五级，分别对应工人技 术等级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工勤人员经批准参加考核并取得相应技术等级资格后，可按规定程序聘用相应等级工勤技能岗位。
二、对象范围
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的对象范围为全局在编在册且聘任在工勤技能岗位的工作人员。
三、年限计算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等级晋升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时间为每年的9月底。
四、考核程序
根据工作需要，原则上按照以下程序每年开展一次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
（一）制定方案。城管局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制定考核方案，报人社局备案，批复后组织实施。
(二）组织申报。个人填写《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登记表》(见附件2),统一交局办公室汇总。申报的职业(工种)名称、等级原则上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个人实际从事岗位确定。原职业(工种)名称与公布的职业(工种)名称不一致的，可选择相近职业(工种)申报。确因工作需要岗位变动，本人又能胜任新岗位工作的，经同意并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可以申报与新岗位相近的同等级职业(工种),并从取得新岗位同等级职业(工种)资格后的下一年度起，按规定参加高一级岗位考核晋升。
(三)资格审查。由局办公室统一进行资格审查，确认符合后，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规定参加考核。
(四)开展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工作生产成绩和技术业务水平三个方面。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生产成绩的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根据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结果合格的方可参加技术业务水平考核。
(五)确定结果。思想政治表现、工作生产成绩和技术业务水平三项考核成绩全部合格者，即为考核合格。考核结束后，合格人员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办公室将考核登记表和花名册及相关佐证材料，报人社局办公室审核批复后办理确认手续，下发工人技术等级资格确认文件。
(六)兑现待遇。工勤人员按规定参加考核并合格的，可按程序聘用至相应等级工勤技能岗位。从人社局岗位聘用文件下发的次月起兑现相应工资待遇。
五、申报条件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生产成绩经所考核合格后，可按照规定年限条件申报技术业务水平考核。
(一)单位有相应等级空岗的，按以下年限条件申报：
1.取得本工种技师资格并在技师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高级技师;
2.取得本工种高级工资格并在高级工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技师;
3.取得本工种中级工资格并在中级工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高级工;
4.取得本工种初级工资格并在初级工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中级工;
5.学徒(培训生)学习期或工人见习、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可申报初级工。
(二)单位无相应等级空岗的，按以下年限条件申报：
1.工作年限男满30年、女满25年，取得本工种高级工资格并在高级工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技师;
2.工作年限满20年，取得本工种中级工资格并在中级工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高级工;
3.工作年限满10年，取得本工种初级工资格并在初级工岗位工作满5年，可申报中级工。
(三)其他情形的处理
1.近3年内有任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不合格，发生重大责任事故1年内，在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内或者正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尚未作出结论期间的，不得参加考核。
2.近3年内连续两年考核优秀，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前6名，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技术革新、技术发明成果证书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并保持荣誉的人员，按照单位有相应等级空岗情形申报的，本等级岗位工作年限可缩短1年，按照单位无相应等级空岗情形申报的，参加工作年限可缩短3年。此项政策不累加或重复享受。
3.政策性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的退伍军人，首次申报工勤技能岗位考核晋升，从事本岗位相同工种工作满7年的，可直接申报中级工;从事本岗位相同工种工作满12年的，可直接申报高级工。未达到年限要求的，从初级工开始逐级申报。
六、申报要求
申报人员应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如有弄虚作假，取消当次晋升资格，且5年内不得申报。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之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江西省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及最高等级控制标准(试行)》(赣人发〔2008〕14号)同时废止。

附件：1.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标准
2.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登记表








































附件1


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设置 结构比例标准

	

单位类别
	岗位等级及结构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
	≤%
	≤%
	≤%
	≥%

	省属
	2
	3
	20
	40
	35

	设区市属
	1
	4
	20
	40
	35

	县(市、区)属及以下
	
	5
	20
	40
	35




附件2

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2寸免冠)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工作单位
	
	

	现技术等级 及职业(工种)
	
	取得时间
	

	现聘岗位等级
	
	起聘时间
	

	申报何技术 等级
	
	申报何职业
(工种)
	

	符合缩短工作年限的情形
	

	是否政策性安置的退伍军人
	

	
考核结果
	思想政治表现
	工作生产成绩
	技术业务水平

	
	
	
	

	


所在单位意见
	

经考核，该同志符合工人技术等级(           )资格。

(盖章)   年   月   日

	
行政主管部门 意见
	同意确认该同志符合工人技术等级(            )资格。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经审核盖章后存入个人档案。

